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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立法機關據此有制定有關國家賠償法律之義務，而此等法律對人

民請求各類國家賠償要件之規定，並應符合憲法上之比例原則。刑事被

告之羈押，係為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於被告受有罪判決確定前，拘

束其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乃對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嚴重限

制，故因羈押而生之冤獄賠償，尤須尊重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精神。

冤獄賠償法第二條對冤獄賠償請求權之行使定有限制，其第二款

前段規定，曾受羈押而受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宣告者，若行為違反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則不得請求賠償。其立法目的雖在維護社會秩序及公

共道德，然泛以公序良俗之違反為理由，使身體自由因羈押遭受嚴重限

制之受害人，其冤獄賠償請求權受到排除，而未能以其情節是否重大，

致為社會通常觀念所不能容忍為衡量標準，與同款後段及同條其餘各

款所定之其他事由相較，亦有輕重失衡之處，實與憲法上之比例原則未

盡相符。上開法律規定與本解釋意旨不合部分，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四八八號解釋（88.7.30.）

【解釋文】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

必須合於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程度，並以法律定之，其由立法機

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者，須據以發布之命令符合立法意旨

且未逾越授權範圍時，始為憲法之所許，迭經本院解釋在案。信用合作

社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係為保障存款人權

益，並兼顧金融秩序之安定而設，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三款及第十四條第四款雖亦有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三項授權之

依據，惟基於保障人民權利之考量，法律規定之實體內容固不得違背憲

法，其為實施實體內容之程序及提供適時之司法救濟途徑，亦應有合理

規定，方符憲法維護人民權利之意旨；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之命令，

為適當執行法律之規定，尤須對採取影響人民權利之行政措施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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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行之程序作必要之規範。前述銀行法、信用合作社法及金融機構

監管接管辦法所定之各種措施，對銀行、信用合作社之股東（社員）、

經營者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既皆有重大影響，該等法規僅就主管機關作

成行政處分加以規定，未能對作成處分前，如何情形須聽取股東、社

員、經營者或利害關係人陳述之意見或徵詢地方自治團體相關機關（涉

及各該地方自治團體經營之金融機構）之意見設置明文。又上開辦法允

許主管機關逕行指派機關（機構）或人員為監管人或接管人，並使接管

人取得經營權及財產管理處分權，復由接管人及主管機關決定概括讓

與全部或部分業務及資產負債，或與他金融機構合併，無須斟酌受接

管之金融機構股東或社員大會決議之可行性，亦不考慮該金融機構能

否適時提供相當資金、擔保或其他解決其資產不足清償債務之有效方

法，皆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未盡相符。前述法規主管機關均應

依本解釋儘速檢討修正。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

必須合於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程度，並以法律定之，其由立法機

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者，須據以發布之命令符合立法意旨

且未逾越授權範圍時，始為憲法之所許，迭經本院解釋在案（參照釋字

第三一三號、第四二三號、第四八○號等解釋）。信用合作社法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信用合作社違反法令、章程或無法健全經營而有損及社

員及存款人權益之虞時，主管機關得為左列處分：一、撤銷各類法定會

議之決議。但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當然無效。二、撤換經理

人、職員，或命令信用合作社予以處分。三、限制發給理事、監事酬勞

金。四、停止或解除理事、監事職務。五、停止部分業務。六、勒令停

業清理或合併。七、命令解散。八、其他必要之處置。」銀行法第六十

二條第一項：「銀行因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

損及存款人利益之虞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勒令停業並限期清理、停止

其一部業務、派員監管或接管、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並得洽請有關機



‧537‧

關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上開法律均係為保障存款人權益，並兼顧金融

秩序之安定而設。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監管人得協助受監管金融機構辦理概括讓與全部或部分業務及資產負

債，同辦法第十四條第四款規定，接管人執行職務有辦理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事項之行為時，應事先報經財政部核准，雖有銀行法

第六十二條第三項授權之依據，惟基於保障人民權利之考量，法律規

定之實體內容固不得違背憲法，其為實施實體內容之程序及提供適時

之司法救濟途徑，亦應有合理規定，方符憲法維護基本權利之意旨；法

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之命令，為適當執行法律之規定，尤須對採取影

響人民權利之行政措施時，其應遵行之程序作必要之規範。

銀行法、信用合作社法及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所定之前開各種

措施，對銀行、信用合作社之股東（社員）、經營者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既皆有重大影響，該等法規僅就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加以規定，

未能對作成處分前，如何情形須聽取股東、社員、經營者或利害關係人

陳述之意見或徵詢地方自治團體相關機關（涉及各該地方自治團體經營

之金融機構）之意見設置明文。前述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允許主管

機關逕行指派機關（機構）或人員為監管人或接管人，而不問被指派機

關（機構）或人員之意願，並使接管人取得經營權及財產管理處分權，

復由接管人及主管機關決定概括讓與全部或部分業務及資產負債，或

與他金融機構合併，無須斟酌受接管之金融機構股東或社員大會決議

之可行性，亦不考慮該金融機構能否適時提供相當資金、擔保或其他

解決其資產不足清償債務之有效方法，皆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

旨未盡相符。前述銀行法、信用合作社法及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主

管機關均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檢討修正。

為避免金融機構一再發生經營不善或資產不足清償債務之事件，

主管機關允宜通盤檢討現行金融管理機制，俾使危機消弭於未然。對

信用合作社之管理，並應注意憲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獎勵扶助合作事業

之意旨，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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